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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22年3月28日

（2021）浙0481民初7219号
钟祝明（公民身份号码330424197012313639）:

本院对原告丁五雄诉被告钟祝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81民初
721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钟祝明应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丁五雄借款2000元，
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基准利率予以计算
的利息。二、驳回原告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丁五
雄负担36元，被告钟祝明负担14元。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24民初425号

施婉萍、沈华军:本院审理原告嘉兴富伟纺织品有限
公司诉被告施婉萍、沈华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因你
们下落不明，本院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程序)、告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等应诉法律文书。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
两被告立即支付欠原告的货款27663.4元;2、本案诉讼
费用由被告承担。限你们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
内到本院领取上述法律文书，如不按时领取，经过三十
日后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海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483民初1177号

金道钦（公民身份号码330323197602246518）：
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枧洋高分子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金
道钦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
书。原告诉请判令：一、被告立即支付所欠的货款
312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与
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
延）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2)浙0523破4号

本院于2022年3月18日裁定受理安吉上译家具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译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
指定浙江浦源律师事务所担任上译公司的管理人。上
译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2年4月29日前采取线上或线
下方式向上译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线下方式通讯地址:
浙江省安吉县昌硕街道迎宾大道268号四楼402办公

室;邮政编码:313300;联系人:陶江；联系电话:
19857275080、0572-5012306)，书面说明债权数额、
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
料。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破产财产最
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
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
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上译公司的债务人或财
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2年5月12日上午9时30分在安吉县
人民法院(安吉县昌硕街道昌硕西路69号)召开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以“现场+网络”相结合，
线上通过“湖州法院破产案件一体化管理平台”直播会
议的方式进行。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
人会议，线上参会指引后续发布。债权人如系自然人的
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
业抗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
所的指派函。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3破7号

2019年9月3日，本院根据喻国新的申请裁定受理
了浙江美名实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管理人提交债
权人会议核查，本院审查后裁定确定浙江美名实业有限公司
债务金额197966031.54元，管理人查明浙江美名实业有限
公司财产2158122.31元。本院认为，浙江美名实业有限
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明
显缺乏清偿能力，且不存在重整、和解可能，应予宣告破
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
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之规定，本院于2022年3月18日裁
定宣告浙江美名实业有限公司破产。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3民初573号

陶小青：本院受理原告陈红娟与被告陶小青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材料。原告陈红
娟的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归还借款本金20000元并支
付违约金5400元，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的诉讼请
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
内。本院定于2022年5月24日14时15分在武义县人
民法院温泉法庭（位于大田乡政府三楼）公开开庭审理
本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3民初679号

王云：本院受理原告郑伟俊与被告王云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材料。原告郑伟俊的
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71700

元并以上述款项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为止（截止起诉日为止利息约为
6000元），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进行抗
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
于2022年5月25日14时15分在武义县人民法院温泉
法庭（位于大田乡政府三楼）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
将依法判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3民初2988号

叶军锋：本院受理原告金华神奇包装有限公司与被
告叶军锋、桑琛琛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依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723民初298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叶军锋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原告金华神
奇包装有限公司加工报酬款1020270元及并支付违约
金（自2021年9月25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实际清偿之
日）；二、被告叶军锋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原告金
华神奇包装有限公司律师代理费26000元和担保费用
2160元；三、被告桑琛琛对被告叶军锋上述第一、二项给
付内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
权向被告叶军锋追偿；四、驳回原告金华神奇包装有限
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342元、财产保全
费500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9992元，由被告叶军
锋、桑琛琛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请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以报纸公告时间为准）三十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1303号

武义卓师家居用品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永康市雄鹰不锈钢制
品厂诉被告武义卓师家
居用品有限公司、章康
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及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等诉讼材料。原告诉请
要求:判令被告立即支
付原告货款55640元，

并赔偿利息损失。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十五日内。开庭审理时间为2022年5月5日上
午08时50分，开庭地点在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第4
审判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
二款之规定，本案由审判员徐露苗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3782号

董振华:本院受理原告黄子标与被告董振华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浙0784民初378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由被告
董振华支付原告黄子标货款84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
(利息损失从2019年1月28日起按年利率6.525%计算
至款清之日止)，款限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履行完毕。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76
元，公告费650元，合计2826元，由被告董振华负担。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11破3号之一

申请人:浙江永邦包装有限公司管理人。2022年3
月7日，浙江永邦包装有限公司管理人向本院提出申请，
称:截至2022年3月7日，本案已发生破产费用2873.68
元，另预期发生破产费用8000元，但债务人浙江永邦包
装有限公司无财产可供清偿破产费用。且，由于债务人
浙江永邦包装有限公司的相关责任人员下落不明，无法
取得联系，造成管理人未能接管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
要文件等资料，致使无法完成全面清算工作，故请求本
院终结浙江永邦包装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本院认
为:浙江永邦包装有限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且
其管理人也已承诺破产程序终结后，若发现有可供分配
的财产或出现新情况的，将依法继续履行管理人职责，
故浙江永邦包装有限公司管理人请求宣告浙江永邦包
装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另，

由于浙江永邦包装有限公司相关责任人员下落不明，造
成管理人未能接管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资
料，由此造成的不利后果应当由相关责任人员承担。为
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四
款、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宣告浙江永邦包
装有限公司破产;二、终结浙江永邦包装有限公司破产程
序。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浙0825民初1249号

徐志良：本院受理原告曾雄彬与被告徐志良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长期在外无法联系，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825民初1249号民事判
决书。本院判决如下：徐志良归还曾雄彬借款30000元
并支付逾期利息（2017年3月22日至2020年8月19日
的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2020年8月20日至款还清之
日止的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1436元，公告费300元，合计1736元，由徐志
良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龙游县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1年12月8号第9版法院公告栏中，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21）浙0205民初3721号，民
事判决中第1页案号“（2021）浙0205民初4344号”应为

“（2021）浙0205民初3721号”，特此更正。
本报2022年2月7日第10版法院公告栏中，桐乡市人民

法院（2022）浙0483民初631号，原告诉请第一项应为“1.判
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人民币332166元”，特此更正。

本报2022年3月16日第10版法院公告栏中，杭州
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21）浙0106民初9740号，应增加
受送达人“浙江至中实业有限公司”，特此更正。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被行政处罚人：温州市龙湾海滨祥莲鞋面加工厂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付祥莲（身份证号码：

5001011991****6915）
经查，你单位未按时足额支付员工罗中云、汪兴云等

15人2021年1月份至2021年11月份共计150570元的工
资。本机关向你单位下达《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
书》（温龙人社监令字〔2021〕30号），指令你单位足额支付
员工罗中云、汪兴红等15人2021年1月份至2021年11月
份共计150570元的工资，并以书面形式向本机关报送工
资支付等相关凭证。你单位在规定期限内未按指令书要
求予以改正。你单位的行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法》第五十条之规定，根据《浙江省企业工资支付管
理办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应予以处罚。本机关现对你
单 位 作 出 如 下 行 政 处 罚 ：处 罚 款 人 民 币 壹 万 元 整
（￥10000）。因其他法定方式无法送达，现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温龙人社监罚字〔2022〕2 号）。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你单位应
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携本行政处
罚决定书，将罚款缴至中国农业银行龙湾支行，执法单位
编码：200100。逾期不缴纳罚款的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到期不缴纳罚款
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的规定，每日
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本行政处罚决定书自送达之日起生效。你单位如不
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六十日内向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
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温州市龙湾
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本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本行政处罚
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2年3月28日

行政处理决定书送达公告
被行政处理人：温州市龙湾海滨祥莲鞋面加工厂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付祥莲（身份证号码：

5001011991****6915）
经查，你单位未按时足额支付员工罗中云、汪兴红等

15人2021年1月份至2021年11月份共计150570元的工
资。你单位的行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
五十条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
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应予以处理。本机关现对你单
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理:支付员工罗中云、汪兴红等 15 人
2021年1月份至2021年11月份共计150570元的工资，并
按应付金额的50%的标准向罗中云、汪兴红等15人加付

75285元的赔偿金。因其他法定方式无法送达，现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行政处理决定书》（温龙人社监理字〔2022〕2
号）。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你单
位应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履行完毕。

本行政处罚决定书自送达之日起生效。你单位如不
服本行政处理决定，可在收到本行政处理决定书之日起
六十日内向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
自收到本行政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温州市龙湾
区人民法院起诉，但本行政处理决定不停止执行。逾期
不申请行政复议或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行政处理
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2年3月28日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禾元宏运物流有限公司绍兴豪光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禾元宏运物流有限公司与绍兴豪光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收购协议书》，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禾元宏运物流有限公司
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
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绍兴豪光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禾元宏运物流有限公司与绍兴豪光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绍兴豪光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

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继承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绍兴豪光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
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绍兴豪光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3567207686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禾元宏运物流有限公司

绍兴豪光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22年3月28日

单位：人民币元
贷款行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绍兴
柯桥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绍兴柯桥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绍兴柯桥支行

合计

借款人名称

绍兴海富新
材料有限公
司

绍兴海富新
材料有限公
司

绍兴中清纺
织有限公司

序号

1

2

3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

2

3

4

5

6

7

借款合同号

绍兴县2013人借0651

绍兴县2013人借0652

绍兴县2013人借0662

33010120130010159

33010120130011699

33010120130014282

33010120130016132

33010120130019853

33010120130020435

33010120130021315

33010120130021327

33010120130021295

33010120130024646

33010120130024762

2013年(绍县)字2522号

2013年(绍县)字2657号

2013年(绍县)字2828号

2013年(绍县)字2979号

2013年(绍县)字3028号

2013年(绍县)字3277号

2013(承兑协议)01917号

担保合同号

绍兴县2013保0172号 绍兴县2013个保0236号 绍兴县2013个保0237号 绍兴县2013个保0238号 柯桥2014保0073号 绍兴县2013
抵0251号 绍兴县2013抵0250号

绍兴县2013保0172号 绍兴县2013保0173号 绍兴县2013保0174号 绍兴县2013保0175号 绍兴县2013保0176号 绍兴县2013保
0177号 绍兴县2013个保0236号 绍兴县2013个保0237号 柯桥2014保0073号 绍兴县2012抵0289号 绍兴县2013抵0259号 绍兴县
2013抵0250号

绍兴县2013保0172号 绍兴县2013保0173号 绍兴县2013保0174号 绍兴县2013保0175号 绍兴县2013保0176号 绍兴县2013保
0177号 绍兴县2013个保0236号 柯桥2014保0073号 绍兴县2012抵0289号 绍兴县2013抵0259号 绍兴县2013抵0251号 绍兴县
2013抵0250号

33100620130030082

33100620130030082

33100620130030082

33100620110026485

33100620130030082

33100620130030082

33100620130030082

33100520130011410

33100520130011410 33100620130030082

33100520130011410

33100520130011410 33100620110026485

2011年绍县（个保）字1363号 2012年绍县（个保）字1363-1号 2013年绍县（个保）字0075号 2013年绍县（保）字0075号 2013年绍县
（保）字0325号 2013年绍县（个保）字1363号 2013年绍县（个保）字0325号 2013年绍县（抵）字1047号

债权本金余额

90,000,000.00

92,060,000.00

61,868,265.89

6,600,000.00

7,600,000.00

17,360,000.00

1,250,000.00

6,000,000.00

6,100,000.00

100,000.00

3,760,000.00

6,240,000.00

9,900,000.00

5,557,284.01

5,600,000.00

5,936,000.00

13,195,000.00

19,800,000.00

9,500,000.00

7,000,000.00

11,332,967.32

386,759,517.22

利息余额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担保人

绍兴中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沈土根、查渺清、王增阳、查
建梅、谢根红、谢兴昌、绍兴县海富置业有限公司

绍兴中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绍兴县清远纺织服饰有限公
司、绍兴中清纺织有限公司、绍兴海富化纤有限公司、绍兴县
嘉嘉贸易有限公司、绍兴县湖城进出口有限公司、沈土根、查
渺清、王增阳、查建梅、绍兴县海富置业有限公司

绍兴中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绍兴县清远纺织服饰有限公司、绍兴中清
纺织有限公司、绍兴海富化纤有限公司、绍兴县嘉嘉贸易有限公司、绍
兴县湖城进出口有限公司、沈土根、查渺清、绍兴县海富置业有限公司

绍兴中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沈土根、查渺清

绍兴中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沈土根、查渺清

绍兴中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沈土根、查渺清

绍兴中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沈土根、查渺清

绍兴中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沈土根、查渺清

绍兴中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沈土根、查渺清

绍兴中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沈土根、查渺清

绍兴海富化纤有限公司、绍兴县清远纺织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五洋印染有限公司、沈土根、查渺清

绍兴海富化纤有限公司、绍兴县清远纺织服饰有限公司、浙江五洋
印染有限公司、绍兴中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沈土根、查渺清

绍兴海富化纤有限公司、绍兴县清远纺织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五洋印染有限公司、沈土根、查渺清

绍兴海富化纤有限公司、绍兴县清远纺织服饰有限公司、浙江五洋
印染有限公司、绍兴中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沈土根、查渺清

绍兴中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沈土根、查渺清、查玉润、胡
云强、陈惠敏、绍兴县承乾贸易有限公司、绍兴正如贸易
有限公司、魏福云、谢卫红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等，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书约定为准。如公
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9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绍兴豪光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的利息、罚金、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原相关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
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仲裁公告
杭州德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李淮波：本委已受理

（2022）杭仲02字第15号申请人义乌市潮童艺术培训有限
公司与你方之间的服务合同纠纷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申请
书副本、证据材料、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以杭州仲裁委员
会官网 http://www.hzhac.org公布为准）、选（指）定仲裁员
声明书（格式）、仲裁反请求申请书（格式）、答辩书（格式）、仲
裁风险告知书、授权委托书（格式）、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
（格式）、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格式）等应裁文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选定仲裁员、提交答辩书、举
证的期限均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上述期限届
满后，本仲裁委员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定于2022年5月
19日下午14：30开庭审理本案。（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
区博学路837号五楼，电话0571－82688933）

杭州仲裁委员会
2022年3月28日

史大兴：本委已受理（2022）杭仲02字第29号申请人
江道剑与你方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案，因你方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
裁申请书副本、证据材料、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以杭
州仲裁委员会官网 http://www.hzhac.org公布为准）、选
（指）定仲裁员声明书（格式）、仲裁反请求申请书（格
式）、答辩书（格式）、仲裁风险告知书、授权委托书（格
式）、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格式）、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明（格式）等应裁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
视为送达。选定仲裁员、提交答辩书、举证的期限均为
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上述期限届满后，本仲
裁委员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定于2022年5月19日上午
9：30开庭审理本案。（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博学路
837号五楼，电话0571－82688933）

杭州仲裁委员会
2022年3月28日


